
中國（澳⾨）華僑攝影學會 

名銜考試/申請規章 

(2020 年 1 月版) 

宗旨： 

本會為⿎勵對攝影藝術有志趣之會員及各界⼈⼠，每年特設會⼠名銜考試以資鑒

定，藉此提⾼對攝影學術、創意技藝之研究，⽤以證明他已進修到某⼀⽔平。 

 

名銜分類： 

1. 碩學會⼠(A.OCPAM):  

A. 凡對攝影藝術有興趣之本地及海外之本會永久會員皆可申請。申請者須

提交富有 卓越技巧之攝影作品應考。 作品提交⽅式如下述 I. 或  II. 

I. 需提交⿊⽩或彩⾊照⽚⼗⼆幅，作品要求多元化，能表達作者熟練不同題

材的拍攝技巧，作品尺⼨應不⼤於 16 吋 x 20 吋及不⼩於 12 吋 x 16 吋，並須⽤

16 吋 x20	吋裱咭裝裱，照⽚背⾯須寫上作品編號、提名及作者姓名。申請者亦需

提交⼀張照⽚排列縮圖，排列⾄少分為⼆⾏，不超過三⾏。另需以電郵⽅式將整

套投考作品之數碼⽂檔發送給名銜主席，電郵地址 ocpamc@gmail.com 

II. 需提交⿊⽩或彩⾊數碼照⽚⼗五幅，作品要求多元化，能表達作者熟練不

同題材的拍攝技巧，作品尺⼨圖像寬度不能⼩於 3000 像素，⾼度不能⼩於 

2000 像素，每張作品⼤⼩不少於 2MB，申請者亦需提交⼀張照⽚排列縮圖，排

列⾄少分為⼆⾏，不超過三⾏，以電郵⽅式發送給名銜主席，電郵地址

ocpamc@gmail.com 

B. 所有已獲取以下國際攝影學會資格的⼈⼠，在具備本會永久會員資格後，

可以申請直接頒予本會碩學會⼠(A.OCPAM)名銜。 

I. 英國皇家攝影學會碩學會⼠(ARPS)或以上資格； 

II. 美國攝影學會影藝精練會⼠（PPSA）或以上資格； 

III. 國際影藝聯盟藝術家（AFIAP）或以上資格； 

C. 所有已獲取滿三⼗週年以上的攝影學會頒發會⼠或以上資格⼈⼠，在具

備本會永久會員資格後，可以申請直接頒予本會碩學會⼠(A.OCPAM)名

銜。 

D. 申請費⽤澳⾨幣捌百元。 

 

2. 博學會⼠(F.OCPAM):  

A. 成功考獲本會碩學會⼠（A.OCPAM）⼀年以上之本地及海外會員皆可

申請。申請者須提交提交⾼度攝影技巧及個⼈獨有⾵格之攝影作品應考。 作品

提交⽅式如下述 I. 或  II. 

   I. 需提交⿊⽩或彩⾊照⽚⼗⼋幅，作品為同⼀個主題，作品尺⼨應不⼤

於 16 吋 x 20 吋及不⼩於 12 吋 x 16 吋，並須⽤ 16 吋 x20	吋裱咭裝裱，照⽚背

⾯須寫上作品編號、提名及作者姓名。申請者亦需提交⼀份⼀百五拾字左右的⽂



字，⽤以叙述投考作品的主要構思，同時需附上⼀張照⽚排列縮圖，排列⾄少分

為⼆⾏，不超過三⾏。另需以電郵⽅式將整套投考作品交名銜主席， 

   II.需提交⿊⽩或彩⾊數碼照⽚⼆⼗幅，作品為同⼀個主題，作品尺⼨圖像

寬度不能⼩於 3000 像素，⾼度不能⼩於 2000 像素，每張作品⼤⼩不少於

2MB，申請者亦需提交⼀份⼀百五拾字左右的⽂字，⽤以叙述投考作品的主要構

思，同時亦需提交⼀張照⽚排列縮圖，排列⾄少分為⼆⾏，不超過三⾏，以電郵

⽅式發送給名銜主席，電郵地址 ocpamc@gmail.com 

B. 所有已獲取以下國際攝影學會資格的⼈⼠，在補⾜碩學會⼠的申請費及具

備本會永久會員資格後，可以申請直接頒予本會博學會⼠(F.OCPAM)名銜。 

I. 英國皇家攝影學會博學會⼠(FRPS)； 

II. 美國攝影學會影藝精練會⼠（EPSA）或以上資格； 

III. 國際影藝聯盟藝術家（EFIAP）或以上資格； 

C. 所有已獲取滿三⼗週年以上的攝影學會頒發⾼級會⼠資格⼈⼠，在補⾜

碩學會⼠的申請費及具備本會永久會員資格後，可以申請直接頒予本會博學

會⼠(F.OCPAM)名銜。 

D. 申請費⽤澳⾨壹仟百元正。 

 

3.  名銜考試將由名銜審議委員會主席組織考核評審⼯作，邀請具備資格之攝影

前輩評審作品，參加考試之作品以全套張數的 70% 獲評合格，則試為通過。換

取名銜則由名銜主席核對相關證書後，按上述標準提交理事會通過。 

 

4.  碩學/博學會⼠名銜資格鑒定考試會在每年的 6 ⽉及 12 ⽉進⾏，請於年 5

⽉ 31 ⽇及 11 ⽉ 30 ⽇前提交應考作品。 

 

5.  申請者有義務於提交申請前查核提交作品是否符合標準，若申請者之參加資

格或交來作品未符合規定，審議委員會有權退回其申請，申請費將不獲發還。 

 

6. 榮譽會員(Hon.OCPAM)/榮譽博學會⼠(Hon.FOCPAM): 只頒給對會務有

特殊貢獻或對攝影藝術有優越表現之會員或⾮會員。必須由最少兩位理事提名經

名銜委員會推薦，並經理事會通過，即可獲頒予此名銜 。  

 

7.  所有獲通過之名銜申請，將由名銜審議委員會主席提交理事會確認，並頒發

證書，獲頒發之名銜可永遠使⽤。 

 

中國（澳⾨）華僑攝影學會 名銜審議委員會主席  

譚震洋 

⼆零⼆零年五⽉⼀⽇ 


